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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解目前醫師的業務過失致人於死與傷害有罪判決確定案件之過失

程度，本文蒐集 2001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11月 30日期間有罪定讞之案件

為料，計有 39件Ȟ18件為業務過失致人於死案件，21件為業務過失傷害

案件ȟ41名被告，以問卷方式委ҥ 45名臨床醫師就法院於各၎案件中所認

定之過失事實，採醫師觀點填答認定其疏失程度Ȅ結果顯示，不論是業務過

失致人於死或致傷害案件，疏失程度均以重大或以上占絕對多數，甚至在認

同法院所認定過失事實之前提下，認定為重大疏失或以上之筆數比例可高達

95%以上，其原因固有待後續實證研究予以補充，始能釐清ȶ醫療刑責合理

化ȷ以ȶ故意或重大過失為限始負刑責ȷ為方向之修法必要性；惟本研究仍

反應出，縱將前開ȶ醫療刑責合理化ȷ入法，對目前有罪定讞率，應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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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影響Ȅ再者，填答醫師雖對於問卷案件多屬故意或重大疏失一節有極高

一致性，但對於問卷中依據修法草案所擬就之ȶ重大ȷ疏失定義卻無共識，

足徵ȶ醫療刑責合理化ȷ倘將重大過失入法，其構成要件要素尚有立法技術

上之難度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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